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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 

专项核查意见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）作为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招商公路”、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

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

荐工作指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

会议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招商公路向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人民币 250,000万元的综合授信，授信期

限 2 年，由全资子公司招商局交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招交信”）为

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为主债权到期日后加三年止，主债权展期的

则保证期限延续至展期期限届满后另加三年止。 

2、关联关系 

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招商银行有重大影响，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0年 8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申请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

的关联交易议案》（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）。表决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

王秀峰先生、刘昌松先生、粟健先生、李钟汉先生、王福敏先生回避表决，独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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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，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二、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

1、基本情况 

名称：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住所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鄂尔多斯路 599 号东疆商务中心 

A3 楼 910 

法定代表人：王秀峰 

注册资本：617,821.1497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3 年 12 月 18 日 

营业期限：1993 年 12 月 18 日至长期 

营业范围：公路、桥梁、码头、港口、航道基础设施的投资、开发、建设和

经营管理；投资管理；交通基础设施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材料的开发、研制和产

品的销售；建筑材料、机电设备、汽车及配件、五金交电、日用百货的销售；经

济信息咨询；人才培训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

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主要股东：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68.65%股权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

2、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指标名称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 9,341,010.11 9,091,320.86 

负债总额  4,078,083.57  3,697,512.62 

其中:银行贷款总额 1,798,074.19 1,373,830.88 

流动负债总额 1,430,914.59 1,118,083.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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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

净资产  5,262,926.54   5,393,808.23  

指标名称 2020 年 1-6 月 2019 年 1-12 月 

营业收入 229,918.83 818,507.39 

利润总额  -43,035.90  534,300.63 

净利润  -21,830.95  486,519.68 

注：数据来源于 2019 年财务审计报告及 2020 年半年度报告； 

3、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：否 

三、关联方情况介绍 

1、工商登记简况 

名称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股份有限公司（上市） 

注册及办公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建红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,521,984.5601 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10001686XA 

经营范围：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和长期贷款；办理结算；办理票

据贴现；发行金融债券；代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；

同业拆借；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；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；提供保管箱

服务。外汇存款；外汇贷款；外汇汇款；外汇兑换；国际结算；结汇、售汇；同

业外汇拆借；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；外汇借款；外汇担保；发行和代理发行股

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；买卖和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；自营和代客

外汇买卖；资信调查、咨询、见证业务；离岸金融业务。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

其他业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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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东：招商银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为其第

一大股东。 

2、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

招商银行成立于 1987 年，总部位于深圳，是一家在中国具有相当规模和实

力的全国性商业银行，主要向客户提供批发及零售银行产品和服务，亦自营及代

客进行资金业务。 

招商银行业务以中国市场为主，分销网络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地区、珠江

三角洲地区、环渤海经济区等中国重要经济中心区域及其他地区的大中城市；

2019 年末，招商银行境内外分支机构逾 1,800 家，在中国境内的 130 余个城市设

立了服务网点,拥有 6 家境外分行和 2 家境外代表处。 

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招商银行资产规模为 74,172.40 亿元，净资产 6，

177.07 亿元，客户存款总额 48,444.22 亿元，贷款和垫款总额为 44,906.50 亿元；

2019 年度，招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 2,697.03 亿元，归属于该行股东净利润 928.67

亿元。上述财务数据业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

了报告号为德师报（审）字（20）第 P00105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3、具体关联关系说明 

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招商银行有重大影响，根据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4、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，招商银行不属于“失信

被执行人”。 

 

四、担保协议及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

担保金额：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,000 万元 

担保用途：流动资金贷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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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

担保期限：主债权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。 

五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招商银行将向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存款服务、信贷服务、结算服务以及经中

国银监会批准的招商银行可从事的其他业务。 

六、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招商银行是国内优秀的商业银行之一，能为企业提供丰富的业务组合和完善

的后续服务，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开展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招商银行开展

业务,以市场公允价格进行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会损害公司及

其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。   

七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招交信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0 元(不含本次担保)。 

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334,834.19万元 (不

含本次担保)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.21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总资产的 3.68%。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进行的担

保。 

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。 

八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

本年年初至 6 月 30 日，公司及下属公司于招商银行存款余额 104,791.25 万

元，较 2020 年初减少 49,687.20 万元，贷款余额 373,010.77 万元，较年初增加

342,965.85 万元；年初至 6 月 30 日，累计产生存、贷款利息合计 3,271.92 万元。

除上述存贷款交易外，公司与招商银行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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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

以上关联交易已取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申请银行授信符合实际经营需要，交易事项公平、合理，未对上市公司

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，符

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。我们同意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申请

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》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

十二次会议审议，同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。 

公司向招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银行授信符合实际经营需要，关联董事回避表

决，交易事项公平、合理，未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

以及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，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。 

十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中金公司、招商证券认为： 

以上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关的程序，公司召开了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以上关联

交易事项，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独立董事对以上关联交易

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，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以

上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综上，中金公司、招商证券对以上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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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

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字： 

 

米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吴嘉青 

  

 

 

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8月27日 

 

  



 

8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、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

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       江敬良               王大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8月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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